
康志梅、马云飞：

本院受理原告马云亮与被告康志梅、白生文、马云飞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查无下落，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1.判决三被告偿还原告
借款 5万元，并按月利率 1%支付 2017年 9月 19日至款项付清之
日利息；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尚成虎、马富花：

本院受理原告马云亮与被告尚成虎、马志荣、马富花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查无下落，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1.判决三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2
万元，并按月利率 1%支付 2016年 5月 7日至款项付清之日利息；2.
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马志成：

本院受理原告固原市原州区平线五金经销部与被告
马志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宁 0402民初 34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
告马志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固原市
原州区平线五金经销部欠款 1.6431万元。案件受理费
23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马志成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赵强：

原告李国强与被告赵强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李国强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劳务费 1 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庭公开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王云松：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与被告王云松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402民初
38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王云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
性清偿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 2020年 6月 15日前投资
的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信用卡本金 29921.42元，利息
9876.68元、费用 3590.44元，共计 43388.54元。案件受理费 884.00元、
公告费 600.00元，由被告王云松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张丽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支行与被告张丽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402民初 36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依
法解除原、被告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二、由被告张丽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支行偿还借款本金 151737.31元、利息 1957.13元及
自 2022年 7月 2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逾期年利率
9.56%计算）；三、如被告张丽军不能按期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支行借
款本金及利息，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支行可对被告张丽军所有的位于固原
市原州区高平路丽景城 20号楼 1单元 501室【宁（2019）固原市不动产权第G0001132号】的
抵押物协商或申请法院拍卖、变卖价款优先受偿。案件受理费 3440.00元、公告费 700.00元，
由被告张丽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李萌：

本院受理（2022）宁 04民终 1105号上诉
人黄志越与被上诉人李萌、中卫农村电力服
务有限公司、固原农村电力服务有限公司、宁
夏振通电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宁夏耀基劳
务派遣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
法联系，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2244号

田彦林：

本院受理的原告杨世花与被告田彦林离婚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原告与被告解除婚姻关系；2.
婚生子田士荣、田士明由被告抚养；3.依法分割共同
财产；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3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9147号

杜效平、徐智：

本院受理原告湖南广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
杜效平、徐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
提起诉讼请求：1.二被告退还原告项目押金款 50万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14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康静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弘泽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康
静涛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4民初 1051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康静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
支付原告宁夏弘泽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自 2017年 2月 1日
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期间的物业费 2719元；二、驳回原告宁
夏弘泽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5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康静涛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交通事故第二巡回法庭 2楼 212办公室（银
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二大队）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9954号

马震：

本院受理的原告简重乐与被告马震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92000元、利息500元，共计92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30分在本院
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19）宁0104执1157号

刘智德：

申请执行人乔助国与被执行人刘智德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作出的（2018）宁 0104民初 2792号民事调解书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未履行还款义务，申请执行人乔
助国向本院申请评估、拍卖被执行人刘智德名下位于银川市
阅海万家F2区13-2-902室房产。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
宁 0104执 1157号执行裁定书，如被执行人未在 2022年 9月
16日前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将对上述房屋
启动评估拍卖程序，通知你于 2022年 9月 16日上午 10时到
本院对外委托室选取评估机构，于 2022年 10月 17日上午 9
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大厅领取评估报告（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逾期未到，视为放弃选择权。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宁馨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马进梅与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依法解除
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2.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工资 2100元（2021年 9月）；3.
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11550元；4.被告向原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
工资差额23100元；5.被告向原告支付加班工资90855.17元（2016年8月至2021
年9月）；6.被告向原告支付年休假工资4248.28元（2016年8月至2021年9月）；
7.被告为原告补缴 2016年 8月至 2018年 5月、2021年 1月至 2021年 9月（因
2021年社会保险基数上调需补差额部分）、2021年10月至劳动关系解除之日的
社会保险；8.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二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孙治明：

本院受理原告刘玉佩与被告孙旭光、孙治明、第三人蒋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判决：一、被告孙旭光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刘玉佩借款本金190000元、
支付利息 169058.35元，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
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年利率3.7%的四倍支付190000元自2022年
4月 25日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的利息；二、被告孙治明对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孙治明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孙旭光追偿。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0104民69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706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8143号

金管家（宁夏）房屋托管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原告曹恩权与被告金管家（宁夏）房屋托管有限公司第
三分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8143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金管家（宁夏）房屋托管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曹恩权支付租金 8300
元、物业费 893元、暖气费 993元。案件受理费 55元，公告
费 300元，由被告金管家（宁夏）房屋托管有限公司第三分
公司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5号办
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1965号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原告蒋学武与被告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
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
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银川市北环综合批发市场摊位
租赁协议》；2.判令被告返还已支付出资租赁保证金25000元；3.
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
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6646号

宁夏和合元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意宏业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和合元
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4民初6646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宁夏和
合元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
告宁夏中意宏业贸易有限公司货款6919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5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宁夏和合元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捷正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通利鑫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捷正翔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630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宁夏
捷正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
通利鑫商贸有限公司货款 2673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235
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宁夏捷正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 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牛治发：

本院受理原告陈伟与被告牛治发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497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牛治发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陈伟偿还借款30000元；驳回原
告陈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660元，由原
告陈伟负担 1110元，被告牛治发负担 55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牛治发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宁 0104民初 49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8049号

张萍：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领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张红、
张萍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退还保
证金 2万元；并自 2021年 1月 30日起按（LPR）利率 3.85%支付
资金占用利息至款项结清之日，（利息计算至2021年8月25日
为444.89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09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学佳、王英：

本院受理原告时建设与被告杨学佳、王英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0104民初4615号民事判决
书，判令：被告杨学佳、王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
时建设支付货款 128103元，并按年利率 4.81%支付该货款自
2022年3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案件受理
费 3324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杨学佳、王英负担。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46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8137号

金管家（宁夏）房屋托管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金管家（宁夏）房屋托管有限公司：

原告吴秀琴与被告金管家（宁夏）房屋托管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被告金管家（宁夏）房屋托
管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
81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金管家（宁夏）房屋托管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吴秀琴支付租金 15970.67元、违约金 3816元、物业费 1068元、采暖费
3577.80元；二、被告金管家（宁夏）房屋托管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的上述债务不能清偿部分，被
告金管家（宁夏）房屋托管有限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案件受理费 476元，由原告吴秀琴负担 65
元，金管家（宁夏）房屋托管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被告金管家（宁夏）房屋托管有限公司负担411
元、公告费300元。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5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宝信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宁夏宝信工程有限公司、

宁夏宝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宝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夏宁港城建设有限公司、刘占君：

本院受理原告徐梅与被告宁港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宁夏宝信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宁夏宝信工程有限公
司、宁夏宝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宝信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宁夏宁港城建设有限公司、宁夏世博实业有限公司及第
三人刘占君劳动争议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周艳娟：

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周艳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675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一、被告周艳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
借款本金 173660.77元，逾期利息 75765.23元、逾期罚息 24460.31元，共计 273886.31元，并按照《个
人“点即贷”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继续支付自 2022年 1月 2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
利息；二、驳回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408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周艳娟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 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小平：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诉被告马小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0122民初25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马小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借款本金5366.86元、利息、罚息、复利10095.26
元，共计15462.12元；二、被告马小平还应以欠付款项为基数向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支
付自2022年4月2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以未还本金为基
数，合计按照年利率7.95%计算；复利以借期内欠付未还利息9782.51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7.95%计算）；三、
如被告马小平未能清偿上述债务，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有权在被告马小平欠付款项
15462.12元范围内对其提供抵押的位于贺兰县习岗学区集资楼4-602室房屋【宁（2021）贺兰县不动产证明第
0016020号】拍卖、变卖或折价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
的其他诉请。案案件受理费5642元，由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县支行负担5341元，由被告马小
平负担301元。公告费900元，由被告马小平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法
庭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15）贺执字第995号

辛彦林：

我院在执行（2014）贺民再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即申请执行
人杨贵春与被执行人辛彦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被执行人辛
彦林至今未履行本院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申请执行人的
申请，本院决定对被执行人辛彦林名下位于贺兰县朔方南街金属
制品厂综合楼 4单元 601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进行评估、拍卖。现向你公告送达（2015）贺执字第995-4号
执行裁定书、（2015）贺执字第 995号之六执行裁定书、（2015）贺执
字第995号通知书，通知你于2022年9月15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到贺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抽签确定评估机构；于2022年
9月 22日上午 10时到评估拍卖标的物现场确认、勘验标的物；于
2022年 10月 24日到贺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以上
通知时间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相应的权利。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1395号

顾春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东方惠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
丁玉花、王自银、顾春霞金融借款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303民初1395号民事判决书。裁
判主要内容：一、被告丁玉花、王自银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偿还
原告宁夏东方惠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20000元，并
从 2022年 4月 23日起按照年利率 15%支付逾期利息至本判决确
定的给付之日；二、被告顾春霞对上述款项承担1/3的连带保证责
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丁玉
花、王自银追偿。案件受理费 300元，减半收取计 150元，由被告
丁玉花、王自银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1205号

马龙、顾春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东方惠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顾春霞、马
龙、丁玉花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0303民初1396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
要内容：一、被告顾春霞、马龙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
夏东方惠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20000元，并从 2022年 4月 22
日起按照年利率15%支付逾期利息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二、被告丁玉
花对上述款项承担1/3的连带保证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
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顾春霞、马龙追偿。案件受理费 300元，减半收取计
150元，由被告顾春霞、马龙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
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方立军、王淑花、王波、王婷：

本院受理原告马桂忠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
起诉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王淑花返还原告代为偿还的借
款本金 29000元、利息 107.79元，共计 29107.79元；2.被告
王波、王婷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
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参加诉讼通知
书（追加被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罗县人民法院

马帅、王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 0221民初 154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被告马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79997元，利息5622.51元（计算至2021年10月13日），本
息合计：85619.51元；支付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14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产生的利息、复息、罚息（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
率 7.25‰的基础上上浮 50%即 10.875‰计算）；二、被告王超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94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马帅、王超负担。限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陶乐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王凯：

本院受理的原告赵永革与被告王凯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502民初 170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一、被告王凯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向原告赵
永革支付租赁费 4100元，罚款 300元，共计 4400元；
二、驳回原告赵永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0元，由原告赵永革负担18元，被告王凯负担32元；
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王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及副本，上诉于
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宁夏松瑞林产品有限公司债权人：

本院于 2018年 4月 18日裁定受
理宁夏松瑞林产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指定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
为本案的管理人。宁夏松瑞林产品有
限公司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22
年8月11日上午9时30分在吴忠市中
级人民法院六楼会议室召开，本次债
权人会议通过线上方式召开，各债权
人无须前往会议现场。其他会议事项
管理人将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确定并通
知全体债权人，请各债权人准时参会。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维香：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世茂新体验置业有限公司与被告苏维香商品房预售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请求依法判决解除原被告双
方签订的世茂铂悦府 12-3-1301室房屋《银川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 ：
201900046546）；二、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协同原告办理撤销世茂铂悦府12-3-1301室
房屋《银川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为：201900046546）合同备案、预告登记等
手续；三、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9068.7元；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丰登镇西湖法庭巡回法庭1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1831号

马迁：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迁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81民初 18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马迁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偿还透支本金29998.44元，支付利息、复利1491.52元，本息合计31489.96元；按日利
率万分之五计算，支付2022年1月1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二、驳回
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2元、公告费600元，共计1212
元，由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9元，被告马迁负担1193元。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以
二审法院生效判决为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必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本条款即
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
取查封、扣押、冻结、扣留、划拨、拍（变）卖及对被执行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
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2635号

张照成：

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村商业银行）与被告张
照成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81
民初26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张照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
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透支本金29309.43元，支付利息6516.41
元，本息合计35825.84元；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支付2022年2月16日至本判决
确定的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431元、公告费600元，共计1031元，由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7元，被告张照成负担96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以二审法院生效判
决为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必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
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查封、
扣押、冻结、扣留、划拨、拍（变）卖及对被执行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罚
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2057号

宁夏中银绒业原料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华美信息工程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与被告宁
夏中银绒业原料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81民初 2057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如果不按上述指定的期间履行清偿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53元（全额收取）、公告费
600元，合计5553元，由被告宁夏中银绒业原料有限公司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必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
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
可依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扣留、划拨、拍（变）
卖及对被执行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
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3856号

孙杰：

本院受理原告纪灵军与被告
孙杰、马小宁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起诉：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租赁费 16650元；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
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审判人员告知书、简易程序转
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
武市人民法院 6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3130号

徐佳欢、王玉贵：

本院受理原告张永红诉被告徐佳欢、
王玉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判
令被告一次性向原告偿还借款 1万元；2.
判令被告按照月息 2%支付自 2015年 4月
16日至今利息 16800元，本息合计 26800
元；3.本案的诉讼费、公告费等一切费用由
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灵武市崇兴镇崇兴法庭1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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